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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版权归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有，未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面批准，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允许被宣传、传播和发布。
我局计划于2019年3月组团赴加拿大、美国开展创新创业人才交流活动。现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加拿大、美国现场指导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国际赛政务团项目》进行招标，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内容
（一）投标内容
政务团其中的3名成员，将于3月22日出发前往加拿大，3月29日由美国返回深圳，在外时间8天。具体行程如下：

3月22日  香港飞往多伦多
3月23日  多伦多公务
3月24日  多伦多公务
3月25日  多伦多公务后，飞往纽约
3月26日  纽约公务
3月27日  纽约公务
3月28日  纽约公务后返回香港
3月29日  抵达深圳
1.负责政务团的机票购买（1个商务舱，2个经济舱），要求选择安全性高服务好的航空公司，尽量安排直飞航班；
2.负责安排政务团在当地4星级及以上酒店的住宿，酒店需交通方便；

3.负责安排政务团在当地的伙食；

4.负责为政务团购买涵盖上述日期的境外旅游保险；

5.负责协助政务团办理加拿大、美国签证；

6.负责安排政务团在外公务期间的交通；
7.负责安排政务团往返机场的交通。
（二）投标要求
1.为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注册的供应商，以深圳市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
3.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近三年内无违法犯罪记录。
4.投标人应根据本单位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评标小组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票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将会要求该投标人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小组可视为不被接受的有风险的投标报价并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投标文件编制有关要求
投标人需按以下要求编制投标文件一式4份，其中正本1份，副本3份（投标文件的正本及所有副本的封面均须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并加盖骑缝法人公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且投标人营业执照需具备所投服务的相关经营范围。
（二）公司简介、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含正本及副本）、相关资质复印件。
（三）本次服务的工作方案（含报价）。
（四）按照财政部门要求，根据出访国家、城市、人数、天数计算出的用汇方案，包含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三项内容。（用汇标准需符合财政部、外交部《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和《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行〔2017〕434号）文件的标准）。
上述内容存在缺失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所投标书为废标。
三、投标文件的递交
（一）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及副本分开各用两个封套装好密封，且在封套上标明“正本”“副本”字样。封套的封口处须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
2.封套应注明：
 “收件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加拿大、美国现场指导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国际赛政务团项目》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有“北京时间2019年3月11日上午11:00之前不得启封”的字样。
3.如果封套未按投标人须知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招标人对误投或过早启封概不负责。
（二）投标截止时间
1.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北京时间2019年2月28日上午9:00至2019年3月9日下午5:00。
2.投标人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将有关文件按要求送达（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6075室）。
3.在推迟了投标截止时间的情况下，招标人和投标人受投标截止时间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至新的投标截止时间。
4.招标人将拒绝并原封退回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刻后收到的任何投标文件。
（三）投标文件递交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后，投标人不得对其投标文件做任何修改，亦不得撤回其投标文件。
四、开标与评标
（一）开标
1.开标时间：北京时间2019年3月11日上午11：00。  
2.开标地点：深圳人才园5041会议室（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3.三家以上（含三家）投标供应商参与投标符合开标条件。
（二）评标原则和方法
1.由我局自行组织有关人员组成评标小组及监督小组，评标小组由3人组成、监督小组由2人组成，并按有关规定进行评标。
2.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
（三）评标
各评委按照下表的综合评分标准，对每个投标人的资料情况进行评议和比较，以总评分最高者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评分项
	最高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投标价格
	20分
	计算方法：

(1)经评审合格的最低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20分；

(2)其他经评审合格的报价得分公式=（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服务方案
	20分
	综合评价投标人提供的酒店、航班等服务方案。分档评分：评价为优得15-20分；评价为良得10-14分；评价为中得5-9分数；评价为差得0-4分。
	

	投标人实力和经验
	35分
	（1）投标人有相关工作经历以及较强的实力，近三年来，从事过政府机关政务团出访任务，特别是承接过出访加拿大、美国的政务团。每个项目得3分；从事过加拿大政务团的加1分，从事过美国政务团的加1分。最高不超过25分。
（2）按照财政部、外交部《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和《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行〔2017〕434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计算出正确的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三项内容的用汇金额。计算正确得10分。

（3）上述两项累计得分不超过35分。用汇金额计算错误则该项得分为0分。
	

	投标人当地接待能力
	20分
	投标人在加拿大有直营分支机构的得10分，在美国有直营分支机构的得10分。
	

	公司诚信
	5分
	投标人提供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中无诚信管理处罚记录的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得5分，其他不得分。
	

	总得分（总分100分）
	总得分= 投标价格得分+服务方案得分+投标人实力和经验得分+投标人当地接待能力得分+公司诚信得分
	


（四）招标人的权利
1.如遇投标人不足3家的情形，招标人可根据投标人数量改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候选机构为前述参与投标人。

2.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无义务向未中标的投标人解释其未中标的原因。
3.中标金额需报市财政委审批，最终的中标价格要以市财政委的审核为准。
五、纪律与相关事项
（一）除投标人被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外，从开标之时起至被授予合约书期间，投标人不得就其投标文件有关的事项主动与评标小组、招标人联系；
（二）从开标之时起至授予合约书期间，投标人试图在投标文件审查、比较和评价时对评标小组和招标人施加任何影响或对招标人的授标决定进行影响，都可能导致其投标资格被取消；
（三）投标人不得串通作弊，以不正当的手段妨碍、排挤其他投标人，破坏公平竞争原则；
（四）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交给招标人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投标人自行承担可能因资料遗漏、缺失等造成工作量估计不足的风险；
（六）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资格文件、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六、有关本次招标之相关事宜，可以向招标人查询。
招标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周婷      电话：0755-88125417
2019年2月27日
